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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位授予复核办法

( 试 行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位授予工作，保护学位申请人和   

学位获得者的合法权益，发挥学术复核与学位复核作为化   

解学位争议主渠道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位授予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复核工作遵循公平、公正、高效的原则，坚 

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领导、学院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负责，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学术规范与学术 

自由相统一。

第二章  复核申请提出

第三条  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阅、答辩、成果认定等过

程中相关学术组织或人员作出的否定性学术评价结论有异议

的，可以申请学术复核。

第四条  学位申请人对不受理其学位申请、不授予其学

位等行为不服的，学位获得者对撤销其学位的行为不服的，

可以申请学位复核。

第五条  下列事项不属于申请复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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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家评阅、答辩、成果认定等过程中相关学术

组织或人员作出的学术评价结论为通过或同层次结论，但

对优良程度有异议；

（二）其他与学位授予无关的事项。

第六条 学位申请人申请学术复核的，可向所在学院  

提出。学位申请人或学位获得者申请学位复核的，可向所  

在学院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处（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提出。

第七条  复核申请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学术评价

结论或学位相关决定行为之日起十日内提出复核申请。因

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正常提出申请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

之日起继续计算。

第八条  复核申请应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应载明下 

列内容：

（一） 复核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送达地址；

（二） 申请的事实、依据和理由；

（三） 申请的日期、本人签名；

（四） 其他相关信息。

第九条  复核申请人在复核决定作出前，可撤销复核 

申请。申请撤销的，复核申请人不得就同一学位授予争议 

再次提出复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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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复核申请受理

第十条  学院或学位办收到复核申请后，应在十日内 

进行审查，分别作出受理、补正材料、不予受理的决定， 

并通过书面、电话、短信、电子邮件、信息系统等任一渠 

道告知复核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应说明理由。

复核申请审查期限届满，学院或学位办未作出不予受

理决定的，审查期限届满之日起视为受理。

第十一条  复核申请材料不全或表述不清楚，无法判 

断复核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学院或学位办应通知复 

核申请人补正。

复核申请人应自收到补正通知之日起十日内提交补正

材料，逾期未提交的视为自动放弃此次复核申请。

第十二条  同一学位授予争议已被学校或有关机关受

理过的，不予受理。

第四章  复核申请处理

第十三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学位授予 

争议，并委托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履行处理不同争议事 

项的职责。

第十四条  对专家评阅结论提出复核的：

（一）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建复核小组，复核小  

组由三至五名具有本学科专业高级职称的研究生导师组成，

设组长一人。原评阅专家、复核申请人的导师及有利害关 

系等人员不得担任复核小组成员。

（二）复核小组根据复核申请人的异议，针对同行评阅 

争议中评阅意见和结论是否存在专业判断权的滥用以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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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意见与评阅结论明显不符、评阅意见与其他评阅意见差 

异较大抑或存在严重的学术观点分歧等进行审核，并作出 

复核决定。复核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原则，复核应做 

好记录，由复核小组成员签名。复核过程的不同意见，应 

如实记录。

第十五条  对答辩结论提出复核的：

（一）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组建复核小组，复核小组 

的专家人数及职称要求与相应学位答辩委员会一致，设组 

长一人。原答辩专家、复核申请人的导师及有利害关系等 

人员不得担任复核小组成员。

（二）复核小组根据复核申请人的异议，对答辩专家组 

成人员的构成状况及其专家资格、答辩委员是否独立负责 

履职以及答辩程序是否合法等事项进行复核，并作出复核 

决定。复核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原则，复核应做好记 

录，由复核小组成员签名。复核过程的不同意见，应如实 

记录。

第十六条  对成果认定结论提出复核的：

（一）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组建复核小组，复核由三

至五名具有本学科专业高级职称的研究生导师组成，设组长

一人。原成果认定专家、复核申请人的导师及有利害关系等

人员不得担任复核小组成员。

（二）复核小组根据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学位标准及学  

术成果要求，对成果认定结论进行复核，并作出复核决定。 

复核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原则，复核应做好记录，由  

复核小组成员签名。复核过程的不同意见，应如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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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对不受理学位申请提出复核的：

（一）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建复核小组，复核

小组组成人员应为不少于五人的单数，设组长一人。复核

小组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委员、

校院教学管理人员、学生代表等组成。复核申请人的导师、

原作出不受理学位申请决定及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担任

复核小组成员。

（二）复核小组对学位申请资格、申请材料等进行复核， 

并作出复核决定。复核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原则，复  

核应做好记录，由复核小组成员签名。复核过程的不同意  

见，应如实记录。

第十八条  对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提出复核的：

（一）由校学位委员会组建复核小组，复核小组组成  

人员应为不少于五人的单数，设组长一人。组长由校学位  

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担任；复核小组由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主席、校院 

教学管理人员、学生代表等组成。复核申请人的导师及有 

利害关系等人员不得担任复核小组成员。

（二）复核小组对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的条件、程 

序等进行复核，并作出决定。复核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合 

议原则，复核应做好记录，由复核小组成员签名。复核过 

程的不同意见，应如实记录。

第五章 复核决定

第十九条  复核小组应自复核申请受理之日起三十日 

内进行复核，并作出复核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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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学位申请人同时提出申请学术复核和学位 

复核的，如果申请学位复核的原因系对专家评阅、答辩和 

科研成果认定等学术评价有异议的，学术复核时间不计算 

在学位复核的期限内。

第二十一条  复核小组作出复核决定，应出具复核决 

定书。复核决定书应载明下列内容：

（一）复核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复核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三）复核决定的日期；

（四）其他相关信息。

第二十二条  学院或学位办应自复核决定书作出之日起

十日内送达复核申请人本人；拒绝签收的，可留置送达；已

离校的，可邮寄送达；难以联系的，可公告送达。复核决定

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效力。

第二十三条  对专家评阅、答辩、成果认定等学术评 

价结论异议作出的复核决定，为最终决定。

对不受理学位申请、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等行为异 

议作出的复核决定，复核申请人不服的，可请求有关机关 

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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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位授予复核申请书

姓名 学号

学院 指导教师

手机 通讯地址
（具体到门牌号）

培养层次 □学士  □硕士  □博士 学位类型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一级学科或

专业学位类别

二级学科或

专业领域

学术复核：□专家评阅结论  □答辩结论  □成果认定结论

复核申请事项

学位复核：□不受理学位申请 □不授予学位 □撤销学位

获知以上事项 

结论时间
 年       月       日

复核申请的事实、依据和理由（可另附相关材料）：

复核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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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位授予复核申请审查决定书

复核申请人 学号

学院 指导教师

手机 通讯地址

培养层次 □学士  □硕士  □博士 学位类型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学术复核：□专家评阅结论  □答辩结论  □成果认定结论

复核申请事项

学位复核：□不受理学位申请 □不授予学位 □撤销学位

获知以上事项 
结论时间

 年     月     日

复核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予以受理。

□补正材料：经审查，材料不全或表述不清楚，请在收到本通知之日 
起十日内，将以下补正材料提交至              ，逾期未提交的视  

为自动放弃此次复核申请：

1.
2.
3.
……

审查决定

□不受理：经审查，不予受理，理由如下： 

1.
2.
3.
……

学院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复核申请人一份，学院或研究生院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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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位授予复核决定

复核申请人 学号

学院 指导教师

手机 通讯地址

培养层次 □学士  □硕士  □博士 学位类型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学术复核：□专家评阅结论  □答辩结论  □成果认定结论

复核申请事项

学位复核：□不受理学位申请 □不授予学位 □撤销学位

复核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复核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复核记录

复核过程详细记录（含复核小组成员的意见、理由、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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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阅结论

□维持原结论

□原结论存在异议，按原程序重新组织评阅

□原结论存在异议，通过此次评阅

答辩结论
□维持原结论

□原结论存在异议，按原程序重新组织答辩

学术复核决定

成果认定结论
□维持原结论

□原结论存在异议，变更为         

不受理学位申请
□维持原决定

□原决定存在异议，受理学位申请

不授予学位
□维持原决议

□原决议存在异议，重新提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学位复核决定

撤销学位
□维持原决议

□原决议存在异议，重新提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角色
姓名

（签字）
职称 单位

组长

复核小组成员

组员

注：复核决定作出后，交学院或研究生院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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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位授予复核决定书

复核申请人 学号

学院 指导教师

手机 通讯地址

培养层次 □学士   □硕士  □博士 学位类型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学术复核：□专家评阅结论  □答辩结论  □成果认定结论

复核申请事项

学位复核：□不受理学位申请 □不授予学位 □撤销学位

复核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复核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复核决定日期  年     月     日

复核的事实、依据和理由：

复核决定

学院或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复核申请人一份，学院或研究生院一份。


